关于《阿尔山市旅游共享观光车管理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1、 什么是阿尔山市旅游共享观光车？
本办法所称旅游共享观光车（以下简称共享观光车），是指以各种动力、人力、畜力为驱动，用于为旅游度假区内（阿尔山市温泉街）游客提供服务的交通工具。
二、工作目标及原则是？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按照“规范 安全 环保”的原则，以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牵头单位，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度假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等为责任单位，引导我市旅游共享观光车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便捷、绿色的出行方式，持续提升城市品质。
（一）提升游客体验
共享观光车为游客提供了便捷、舒适的出行方式，无需排队等待，也不受固定时间表的限制，能随时随地获取车辆，选择自己喜欢的观光路线，大大提高了出行效率。此外，共享观光车还可以根据游客的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让游客更加自由地探索旅游度假区，享受更加舒适和便捷的游览体验。
（二）优化交通状况
共享观光车可以有效地缓解游客的出行压力，减少人流拥堵，优化旅游度假区交通状况。可通过统筹车辆的位置、使用情况等信息，对旅游度假区进行统一调度和管理，为度假区提供更加精准的游客流量预测和规划建议，帮助度假区更好地应对旅游高峰和游客流量波动等问题。
（3） 降低出行成本
[bookmark: _GoBack]与包车或租车相比，旅游共享观光车更加经济实惠。居民和游客只需支付自己所用的时间和里程费用，无需支付额外的司机费用或租车费用，以较为合理的价格满足出行和观光需求。
综上所述，本管理办法既能提升游客体验和优化旅游度假区交通状况，同时能提高旅游度假区经济效益和推动绿色出行，科学管理旅游共享观光车旨在打造一个更加便捷、舒适、环保和高效的旅游环境，从而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促进旅游度假区的可持续发展。
三、具体目标阶段是什么？
  办法制定阶段：2025年3月-2025年4月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单位职能职责，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征求意见阶段：2025年5月—2025年6月，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市场局、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等部门征求意见。
长效防控阶段：办法出台后，各相关单位需依据有关规定认真贯彻落实，由市城管局牵头制定旅游共享观光车管理协调联动工作方案，建立协调联动工作小组，定期组织召开协调联动工作会议。

四、主要内容
 《办法》可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目的与依据、适用范围、管理原则 
第二部分为车辆及设施设备管理
第三部分为车辆投放、停放和调度
第四部分为运营服务要求
第五部分为相关部门职责

五、巩固提升
在完成办法出台工作后，各有关部门要对阿尔山市旅游度假区内房车服务管理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分析，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同时，加强巡查监管，巩固治理成果。
六、实施时间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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